
株教函〔2023〕35 号

关于印发《2023 年株洲市校外培训机构办学
行为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教育局、民政局、文旅（广）体局、市场监管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，健全跨部门联合监管

机制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株洲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的《2023 年度株洲市

市场监管领域市级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计

划》的要求，株洲市教育局、株洲市民政局、株洲市文旅广体局、

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制定了《2023 年株洲市校外培训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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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株洲市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部门
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株洲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的《2023 年度株洲市市场监管领域市

级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计划》的要求，进

一步加强校外培训办学行为监管，由市教育局发起，联合市民政

局、市文旅广体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办学

行为监管抽查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：

一、抽查对象及比例

抽查对象：全市校外培训机构。

抽查比例：5%,通过湖南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

台随机抽取。

二、抽查事项及分工

1.教育部门抽查事项：负责对抽查对象的平台监管、建筑和

消防安全情况进行检查。

2.民政部门抽查事项：负责对抽查对象的登记事项和公示信

息进行检查。

3.文体部门抽查事项：负责对抽查对象的办学条件、培训教

材、师资队伍管理情况进行检查。



— 4 —

4.市场监管部门抽查事项：负责对抽查对象的服务价格（收

费）、广告宣传情况进行检查。

三、抽查工作平台

通过湖南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，随机抽取检

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执法人员，录入并公示检查结果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5 月抽取检查对象名单，5 月至 9 月实施检查；9 月 20 日前

公示抽查结果。

五、抽查方式

采取实地核查方式进行。由市级抽取派发，区县级实施检查，

市级部门将派出检查组，指导各县市区开展检查。

六、实施步骤

1.采集机构信息。从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平台采集检查对

象的相关信息(市教育局负责)。

2.组织开展检查。对抽查对象进行现场检查(各参与部门根

据职责分工负责)。

3.归集公示结果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”原则将抽查结果

及时录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(各参与部门根据职

责分工负责)。

4.建档保存资料。现场检查记录、责令改正通知等检查工作

资料，由检查机关制作台账并整理归档保存(各参与部门根据职

责分工负责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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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抽查结果信息归集公示

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”原则，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，分别

将抽查结果录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。抽查发现问

题须责令改正的，自责令改正期限届满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示抽查结果；其他抽查结果自抽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示。现场检查记录、责令改正通知等检查工作资料，根据职责分

工由各成员单位制作台账并整理归档保存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1.规范检查程序。各参与部门加强协调配合，统筹安排抽查

工作。各检查组在实施检查过程中，检查人员应当向被检查机构

主动表明身份，公开检查内容，并要求机构的法定代表人(负责

人)签字确认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采取拍照、文字记录等方

式固定证据。

2.严肃工作纪律。检查组成员应严格落实廉洁自律各项规

定，自觉接受检查对象和社会各界监督，不得收受检查对象的红

包礼金和礼品，不得借检查之机对检查对象进行索拿卡要，不得

由检查对象承担食宿、交通等费用。


